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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东劢传真互递式合同

凝汽器冷却管清洗专用胶球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供方：连云港市东劢电力设备制造厂
需方：                                  
合同双方：

供方（全称）：连云港市东劢电力设备制造厂
需方（全称）：                                    
合同签定形式：传真互递 A4打印纸
合同签定日期：二〇    年  月  日

合同生效日期：需方货款入帐次日
供需双方达成协议，并同意按如下条款签定本合同。

一、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及金额：

	供货名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单 价
	总  价

	
	Φ    mm
	只 
	
	

	
	Φ    mm
	只 
	
	

	
	Φ    mm
	只 
	
	

	备注：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含17%增值税）


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相关的标准和需方提供的要求。

三、交货期：合同生效后7-20天。
四、交（提）货方式、地点及费用：供方通过邮政包裹或委托快运公司将货物及相关票据邮寄至需方所在地（                                ）。其发生的费用由需方承担。

五、付款方式： 需方将货物总款汇入供方指定帐户内。          
六、本合同条款一律采用书面传真形式，传真复印件经双方协商签字盖章后，即与买卖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供  方 （此处加盖合同专用章）
	需  方（此处加盖合同专用章）

	公司全称
	连云港市东劢电力设备制造厂
	

	法定地址
	连云港市海州中环中路6号
	

	邮    编
	222023
	

	电    话
	0518-5217530
	

	传    真
	0518-5217430
	

	开户银行
	
	

	帐    号
	
	

	税    号
	320706139249492
	

	负 责 人
	
	

	日    期
	
	


  附注说明：请将此合同每一页加盖合同章回传至0518-521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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